
附件1

先进推荐名额分配表
	单  位
	校级先进个人
	师德标兵候选人
	先进集体

	通信工程学院
	3
	3
	校级先进集体以分党委为单位推荐，300人以上的单位可推荐2个，300人以下的二级单位可推荐1个

	电子工程学院
	3
	3
	

	计算机学院
	1
	1
	

	机电工程学院
	2
	2
	

	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
	2
	2
	
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1
	1
	

	数学与统计学院
	1
	1
	

	人文学院
	1
	1
	

	外国语学院
	2
	2
	

	软件学院
	1
	1
	

	微电子学院
	1
	1
	

	生命科学技术学院
	1
	1
	

	空间科学与技术学院
	1
	1
	

	先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
	1
	1
	

	网络与信息安全学院
	1
	1
	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1
	1
	

	人工智能学院
	1
	1
	

	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
	1
	0
	

	机关党委
	6
	2
	

	后勤服务集团
	2
	0
	

	产业集团
	2
	0
	

	合计
	36
	26
	


注：此表“校级先进个人”包括“优秀教师”和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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